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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技術 

 

哲理  
輔助技術 (AT) 包括的設計是方便移動，交通，進入社區或環境控制，以維持或最大化功
能和獨立性。有些項目有助於在家裡維持或改善健康狀況或促進特殊護理。輔助技術的例
子包括耐用醫療設備（DME），如輪椅，睡眠窒息監測器，沐浴設備，以及個人升降機，

適應開關，特別食具，穿衣輔助器和通訊設備。 
 

服務定義  
輔助技術項目一般經醫生與物理，職業或語言治療師或其他健康護理專家諮詢後開
出的處方。東灣區域中心職業治療師協助選擇正確的儀器以符合接受服務者的需要，
並提供所需的支持如何使用及保養該儀器以便個人會從該技術中獲得最大的益處。
東灣區城中心職業治療師會協助鑑定及獲得普通的資源。 
 
所有輔助技術儀器必須可以移動的。永久性的結構變化，小型貨車的改裝或安裝要最
具成本效益及必要替代時才作考慮。結構改變只會以逐個個案來作考慮。 
 
若接受服務者的體重超過45磅，並且不容易走動，完全融入家庭生活／社會郊遊的活動受
阻，東灣區域中心可為接受服務者購買隨車起重手拉器連安裝。永久改裝小型貨車會以逐
個個案來作考慮。簡單的保養及清潔是由接受服務者／家庭負責。起重機必須可以移動。
當接受服務者／家庭計劃購買新的車輛時，要與東灣區域中心購買聯絡員查詢確保其兼容
性。如果可能的話起重機將從舊車搬到新車，而不是資助一個完整的替代。 
 
接受服務者能展示支持環境的通訊策略，東灣區域中心會為其購買通信裝置。在考
慮通訊裝置時，語音和語言病理學家必須參與建議及訓練。在選擇的通訊裝置可在多個環
境中增加獨立性及安全性時，東灣區域中心會將這裝置作為優先考慮。 
 
委員會政策  
輔助技術會為發展殘障的個人提供很多利益。作為諮詢的目的，東灣區域中心的職
業治療師應為策劃團隊的成員之一。東灣區域中心可購買輔助技術，如果所需的原
因與發展殘障有關，及策劃團隊相信 a) 儀器或裝置會防止進一步殘障，保持或改
善現時的功能；b) 該儀器是健康護理不可缺的部份或令到在家作特殊護理成為可
能；c) 該儀器允許接受服務者與環境作最佳的互動，並增加了獨立性及家庭／社會包容
性。 
 

東灣區域中心會「識別和尋求接受區域中心服務的接受服務者一切可能的資金來源  

地區中心的服務。這些來源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兩項： 

1. 政府或其他獨立機構或計劃需要提供或支付所提供的服務… 

 

2. 私人機構，盡最大可能，負責接受服務者服務的成本，援助，保險或醫療



援助」（福利及公共機構法第4659段 (a)） 

 
東灣區域中心不會「購買任何服務可由加州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平民健康及醫療計

劃統一服務…加州兒童服務，私人保險或醫療保健服劃提供的服務但選擇不要這些服務。」

加州福利及公共機構法第4659細分段(c) 東灣區域中心不會「購買醫療…服務給三歲以上

的接受服務者，除非區域中心提交拒絕加州醫療保險，私人保險，或健康護理計劃的文件

及區域中心決定接受服務者或家庭的上訴不得直。」加州福利及公共機構法第4659細分段

(d)(1) 

 
協調服務指南  
當策劃團隊識別輔助技術有可能需要時，個案經理從合適的專業人士及法規取得
評估／建議。個案經理諮詢東灣區域中心職業治療師取得合適評估的資源或有需
要時職業治療師會完成一項評估。職業治療師會與個案經理協調識別建議輔助技
術的資源，並協助識別普通資源。職業治療師會完成下列的記錄： 
 

1. 姓名，類別及輔助技術的需要  

2. 輔助技術的需要與發展殘障有關  

3. 該儀器或裝置會阻止進一步的殘障或保持或改善現時的功能或令在家作特殊護

理成為可能或該儀器允許接受服務者與環境作最佳的互動，並增加了獨立性及家庭／社
會包容性。 

4. 該購買是最符合成本效益，以滿足消費者的安全需求 

5. 考慮過以普通資源資助輔助儀器  

6. 使用輔助儀器需要培訓及完成常規簡單的保養及清潔。識別誰人會提供培訓。 

 
輔助儀器與醫療需要有關時，東灣區域中心醫生或護士會審核及完成上述資料的記
錄。 
 
個案經理會確保購買前，所有的普通資料已經探索並收到拒絕。 
 
 
權力  
加州福利及公共機構法4212(b)及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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